
 

 

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改方案的司法覆核性 

 

張小帥 

 

關於 2017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的政

改之爭已落下帷幕。對本次政改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

題進行研究，既能夠總結經驗，也能夠指導未來的政

改。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反對派在政改方案制定過程

中曾表示，如果政改方案不能達到令他們滿意的程

度，就會通過“佔中”運動來癱瘓香港特區政府，並

會向香港特區終審法院申請對政改方案進行司法覆

核。1 鑒於政改方案對香港特區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

性，而政改方案能否被司法覆核又會對政改方案能否

生效有着重大影響，因此，對政改方案的司法覆核性

進行探討，考察香港特區法院是否有權對政改方案進

行司法覆核，為維護未來的政改方案的有效性，促進

香港特區民主政治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所謂司法覆核，亦稱司法審查，是指司法機關依

據憲法或法律來審查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作出的行

為或決定的合法性。司法審查的定義中有兩個關鍵

字，第一個是“合法性”，第二個是“行為或決

定”。其中，“合法性”中的“法”是指甚麼法呢？

對此，本文認為要能夠對該“行為或決定”進行司法

審查，該“合法性”中的“法”必須滿足兩個條件：

其一，該法律的效力位階高於該“行為或決定”的效

力位階；其二，該法律的效力範圍包括該“行為或決

定”所涉事項，否則無法依據該法律確定該“行為或

決定”的合法性。因此，“合法性”中的“法”是指

這樣一部法律，其效力位階高於該“行為或決定”的

效力位階，並且對該“行為或決定”所涉事項具有規

範效力。因此，政改方案能否被司法覆核就取決於對

以下三個層面問題的回答：第一，究竟何為政改方

案，其效力位階如何？第二，香港特區法律體系中是

否存在效力位階高於政改方案的效力位階，並且對政

改方案所涉事項具有規範效力的法律？如果前兩個

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那麼第三，香港特區法院是否

有權依照該法律對政改方案進行司法審查？ 

 

 

一、何為政改方案？其效力位階如何？ 

 

“政改方案”一詞並非是法律術語，而是內地和

香港特區官方、學界對相關事項的簡稱，其實質內容

就是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以及立

法會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的修改。由於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和立法會議員對法案、議案

的表決程序是《香港基本法》的重要內容，《香港基

本法》亦對這些內容的修改程序進行了相應規定，制

定政改方案必須依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進行。根

據這些規定可知，政改方案既是對《香港基本法》的

修改，也是對《香港基本法》的實施。 

一方面，政改方案是對《香港基本法》的修改。

政改方案的修改對象是《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

二中關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以及

立法會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的規定。根據《香港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蕭蔚雲教授的敍述，當初之所

以在《香港基本法》正文之後附以附件來規定行政長

官和立法會的具體產生方式，有如下幾個原因：“第

一，行政長官、立法機關產生辦法不可能五十年不

變，而且社會上爭論很多，將來不可避免要修改。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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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立法機關的產生辦法寫在《香港基本法》

正文中，就會產生常要修改正文的問題，寫在附件中

雖然與正文有同等法律效力，但修改程序靈活些，可

以避免經常修改正文。第二，行政長官、立法機關產

生辦法比較具體，內容較多，雖然有些詳細內容可以

在選舉法中規定，但內容還是比其他條文的內容多，

所以寫入附件，以免這兩條條文過長，與其他條文在

內容和體例上很不一致。”2 由此可見，《香港基本

法》在正文後附以附件，其目的一方面是為了使《香

港基本法》正文在內容和體系上較為一致，另一方面

是便於對附件內容進行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中

的內容和正文中的內容並沒有實質區別，兩者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附件屬於《香港基本法》的重要組成部

分，對附件內容的修改本質上是對《香港基本法》的

修改，即政改方案是對《香港基本法》的修改。 

另一方面，政改方案是對《香港基本法》的實施。

法律實施與法律修改似乎關係不大，但對某些特殊法

律來說，兩者卻存在密切聯繫。法律的實施方式主要

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實施，即該法律直接規範社會生

活秩序；一種是間接實施，即通過制定一部下位法來

實施該法律。但除此之外，某些特殊法律還有另外一

種實施方式，即法律修改。這些法律在其文本中對其

自身的修改時間、修改條件等內容作出明確規定，當

這些時間或者條件滿足時，對這些法律的修改過程就

是實施這些法律的過程。如葡萄牙 1919 年憲法第 82

條規定，憲法每隔 10 年修改一次。3 根據該條規定，

葡萄牙每隔 10 年對其憲法進行修改就是在實施該條

規定，即在實施憲法。因此，當法律對其特定內容的

修改施加某些條件時，在滿足這些條件的情況下，修

改該法律就是在實施該法律。就《香港基本法》來說，

其特定條款的實施與特定內容的修改同樣存在上述

聯繫。政改方案不但是對《香港基本法》的修改，而

且還是對《香港基本法》的實施，這主要是因為附件

一和附件二與《香港基本法》的正文存在密切聯繫。

《香港基本法》第 45 條第 2 款規定，行政長官的產

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而規定，最終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按照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該款規定為中

央和香港特區規定了一項義務，即要根據香港特區的

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地擴大行政長官選舉方式中的民

主性，最終行政長官的選舉實行先由一個具有廣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進行提名，然後由普

選產生的辦法。而根據第 45 條第 3 款的規定，行政

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規定，這就使附件一和

第 45 條第 2 款建立了密切聯繫，使對附件一的修改

過程就是實施第 45 條第 2 款的過程。同理，通過第

68 條第 3 款的規定，附件二與第 68 條第 2 款建立了

密切聯繫，使對附件二的修改過程就是實施第 68 條

第 2 款的過程。因此，中央和香港特區對《香港基本

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進行修改的過程，就是在履行《香

港基本法》第 45 條第 2 款和第 68 條第 2 款所賦予的

義務，就是在實施《香港基本法》。所以說，政改方

案具有實施《香港基本法》的屬性。 

因此，政改方案是對附件一和附件二中關於“行

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以及立法會法案、議

案的表決程序”規定的修改，同時是該修改結果的文

本載體，政改方案本身即是附件一和附件二的重要組

成部分。政改方案通過對附件一和附件二相關內容的

修改，來實現對《香港基本法》的修改和實施。而附

件一和附件二儘管與《香港基本法》的序言和正文有

所不同4，但其仍是《香港基本法》的“有機組成部

分，具有與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5。因此，政改方

案亦是《香港基本法》的組成部分，具有《香港基本

法》的效力位階。 

 

 

二、香港特區法律體系中是否存在效力位階 

高於政改方案的法律？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8 條、第 18 條、第 39 條

以及第 153 條的規定，在香港特區實行的法律包括《香

港基本法》、香港原有法律、立法會制定的法律、列

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以及適用於香港的國際條

約。除此之外，憲法在香港特區也具有效力。香港特

區法院進行審判活動必須以上述法律為依據。若香港

特區法院有權對政改方案進行司法審查，則在政改方

案所涉事項的領域內，香港特區法律體系中必然存在

效力位階高於政改方案的效力位階的的法律；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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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法院即無權對政改方案進行司法審查。由於

政改方案具有《香港基本法》的效力位階，香港特區

法律體系中是否存在效力位階高於政改方案的效力

位階的法律，也就轉化為香港特區法律體系中是否存

在效力位階高於《香港基本法》的效力位階的法律。

因此，《香港基本法》與香港特區法律體系中其他法

律的關係就決定着香港特區法院是否有權對政改方

案進行司法審查，其中包括《香港基本法》與《中國

憲法》的關係、《香港基本法》與列於附件三的全國

性法律的關係、《香港基本法》與立法會制定的法律

的關係、《香港基本法》與香港原有法律的關係和《香

港基本法》與適用於香港的國際條約的關係。 

關於《中國憲法》在香港特區的效力問題，有些

學者從憲法的效力或者憲法與《香港基本法》的關係

出發進行分析，產生了“憲法整體有效、部分不適用

說”、“憲法效力區際差異說”、“憲法自我限制

說”、“基本法變通適用憲法說”、“基本法是憲法

的特別法說”等諸多學說。6 也有學者從憲法的適用

方式角度，認為憲法有顯性和隱性兩種適用方式。所

謂“顯性”就是“運用和實施憲法落實處理各種事

情”的憲法執行模式；所謂“隱性”就是“認可、尊

重和不得破壞”的憲法遵守模式。憲法在香港特區的

適用就屬於隱性適用。7 上述觀點對於認識憲法在香

港特區的效力問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文贊同

“憲法整體有效、部分不適用說”。該學說的最早宣

導者蕭蔚雲教授認為，“憲法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社

會主義制度、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國家審

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等內容，不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而有關國家主權、國防、外交、最高國家權力機

關和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國旗、國徽、首都等的規定，

則應當適用”8。本文認為，關於憲法在香港特區的

效力問題，首先須明確憲法的效力位階高於《香港基

本法》的效力位階，《香港基本法》是依據憲法第 31

條制定的，憲法在香港特區是有效的，香港特區法院

在審判活動中也以多種方式引用過憲法。9 但這並不

意味着憲法就要在香港特區完全地實施，因為“一國

兩制”方針同樣是憲法第 31 條所要維護的重要價

值。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導下，《香港基本法》作

出了許多與憲法相矛盾的規定，使《香港基本法》成

為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法律，《香港基本法》而非憲法

在香港特區的日常實施是香港特區的憲制安排。但憲

法中關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事委

員會等中央國家機關的規定，只要不違背“一國兩

制”方針的，則適用於香港特區。例如，憲法中關於

全國人大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國家立法機關地

位的規定，通過憲法第 59 條和《香港基本法》第 2

條、第 20 條、第 21 條、第 159 條等的規定適用於香

港特區；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的常設機關、國家立法機關和國家法律解釋機關地位

的規定，通過《香港基本法》第 17 條、第 18 條、第

20 條、第 158 條等的規定適用於香港特區。因此，憲

法在香港特區是有效的，只是部分條款不適用於香港

特區，但關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

事委員會等對香港特區享有相應職權的中央國家機

關的規定則適用於香港特區。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18 條的規定，在香港特

區適用的全國性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照

《香港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的法

律。這些法律和《香港基本法》處於同等效力位階，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並且由於政改方案無涉國防、外

交等事項，香港特區法院不能依據這些全國性法律對

政改方案進行司法審查。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11 條第 2 款的規定，立

法會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香港基本法》相抵

觸。可見，《香港基本法》的效力位階高於立法會制

定的法律的效力位階，香港特區法院不能依據立法會

制定的法律對政改方案進行司法審查。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8 條的規定，香港原有法

律包括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

這些法律若在香港特區予以保留須滿足兩個條件：○1

不抵觸《香港基本法》；○2 若抵觸《香港基本法》，則

立法會對相抵觸部分進行相應修改，使之不抵觸。由

此可見，保留下來的原有法律，無論是原封不動地保

留，還是對抵觸部分作出修改後的保留，其實質均要

求適用於香港特區的原有法律不得抵觸《香港基本

法》。所以，《香港基本法》的效力位階高於保留下來

的原有法律的效力位階，香港特區法院不能依據保留

下來的原有法律對政改方案進行司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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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153 條的規定，適用於香

港特區的國際條約包括兩種：第一種是中國參加的國

際條約，中央政府可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需

要，在徵詢香港特區政府的意見後，決定將該類條約

適用於香港特區；第二種是中國尚未參加，但適用於

香港特區的國際條約。第二種又包括兩類：第一類是

在香港特區成立之前已適用於香港的條約，在香港回

歸後繼續適用；第二類是中央政府根據需要授權或協

助香港特區政府作出適當安排，使其他有關國際協議

適用於香港特區。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39 條的規

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力國際公約》(以下簡稱《人

權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因此《人

權公約》在香港特區的適用即屬於第二種中的第一類

情況。在香港特區政府就政改方案向香港居民進行諮

詢時，一些反對派人士認為政改方案應當依照《人權

公約》進行設計，即政改方案應當依據《人權公約》

第 25 條(乙)項的規定，讓每一個符合條件的香港居民

在行政長官普選中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外之

意是，《人權公約》應當成為“香港普選的法律根據，

強調必須以該公約來約束、規範香港的普選。”10 反

對派據此認為，香港特區法院亦可以根據該公約對政

改方案進行司法審查。反對派的觀點涉及到《人權公

約》在香港特區是否具有直接效力以及《人權公約》

與《香港基本法》的關係兩個問題。對第一個問題，

本文認為《人權公約》在香港特區不具有直接效力，

其原因可以從香港的法制傳統和《香港基本法》的規

定兩個方面闡述。其一，就香港的法制傳統而言，在

港英政府時期，受英國的影響，香港在國際法與國內

法關係上實行二元論，“認為國際條約與國內法分屬

兩個不同層面的法律制度，國際條約必須通過當地立

法才能得以實施”11。《人權公約》是通過轉化之後的

《人權法案條例》在香港實施的12，因而不具有直接

效力。回歸後，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不與《香

港基本法》相抵觸的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均予以保留，

《人權法案條例》據此得以保留，在香港特區繼續實

施。因此，《人權公約》在香港特區同樣是經過《人

權法案條例》實施的，《人權公約》並不具有直接效

力。其二，就《香港基本法》的規定而言，《香港基

本法》第 39 條規定《人權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

規定須通過香港特區的法律予以實施，從而將香港國

際法與國內法二元論的法制傳統以《香港基本法》的

形式體現出來。第二個問題以第一個問題為基礎，既

然《人權公約》在香港特區不具有直接效力，《人權

公約》與《香港基本法》的關係即可轉化成《人權法

案條例》與《香港基本法》的關係。《人權法案條例》

屬於香港的原有法律，根據前文分析，《人權法案條

例》要在香港特區得以保留，其必須滿足的一個前提

是不抵觸《香港基本法》，因此，《人權法案條例》是

《香港基本法》的下位法，其效力位階低於《香港基

本法》。此外，港英政府時期，英國在將《人權公約》

適用於香港時，專門對第 25 條(乙)項的規定作出保

留，並且直到香港回歸也未撤銷此項保留，該項保留

在香港特區建立後對香港仍然有效，即《人權公約》

第 25 條(乙)項在香港特區不具有法律效力。13 因此，

《人權公約》在香港特區不具有直接效力，不能成為

政改方案的制定依據，香港特區法院亦不能依據《人

權公約》對政改方案進行司法審查。 

從關於《香港基本法》在香港特區法律體系中地

位的分析可知，在政改方案所涉事項的領域內，只有

憲法的效力位階高於《香港基本法》的效力位階。有

學者認為，香港特區法院進行司法審查時所依據之

“憲”必定是《香港基本法》，而不可能是憲法。14 本

文不贊成此觀點。因為既然憲法在香港特區是有效

的，並且其效力位階高於《香港基本法》的效力位階，

那麼香港特區法院就可以依據憲法的規定進行司法

審查。但是，香港特區法院是否有權依據憲法對政改

方案進行司法審查呢？本文接下來對此進行論述。 

 

 

三、香港特區法院是否有權依據憲法對 

政改方案進行司法審查？ 

 

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區法院享有

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儘管《香港基本法》並無條

文明確規定香港特區法院享有司法審查權，但香港特

區成立後不久，香港特區法院就在轟動一時的“馬維

騉案”中確立了自己的司法審查權15，並在之後的司

法實踐中多次運用。雖然香港特區法院在司法實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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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的司法審查權得到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默

認，但該權力的行使並不是不受限制的，而是要受到

以下兩個方面的限制。 

 

(一) 受到香港司法傳統的限制 

在港英政府時期，香港法院無權審查和推翻英國

國會就香港的立法或英王就香港作出的行為，因為英

國國會和英王是代表主權國的最高權力機關，這說明

香港法院的司法審查權受到英國國會和英王所作出

的國家行為的限制。16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19 條

第 2 款的規定可知，殖民時期香港法院司法審查權所

受到的限制對香港特區法院繼續有效，亦即香港特區

法院的司法審查權依然受到國家行為的限制。 

國家行為理論認為，國家行為不應當受到司法機

關或者其他違憲審查機關的審查。國家行為的判斷標

準往往是由司法機關在司法實踐中逐漸確定的。關於

何為國家行為，並沒有統一的定義。各國國家行為的

判斷標準及適用範圍往往由該國國家行為理論及相

關制度所決定。例如，最早形成國家行為理論和制度

的法國，其國家行為理論判斷標準經歷了從“動機

說”到“性質說”的發展過程；美國則採用“政治問

題”理論來判斷國家行為；在日本，其國家行為則是

指“國會、內閣等作為政治部門的國家機關的行為

中，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行為，雖然法院對此有進行法

律判斷的必要，但由於其高度政治性，處於法院裁判

權的範圍之外的行為”。17 上述各國的國家行為理論

對構建“一國兩制”下的國家行為理論具有一定的

借鑒意義。但由於中國的法制系統、司法系統與上述

國家存在較大不同，“一國兩制”下的國家行為理論

必須體現該不同。上述國家的法制系統、司法系統有

兩個共同特點：其一是各國從中央到地方均屬一個法

系，即或者是英美法系、或者是大陸法系，其整個司

法系統從上到下對國家行為的解釋受到相同解釋方

法的影響而不會有太大差異；其二是各國在中央層面

均存在中央司法機關，該中央司法機關對該國憲法擁

有最終解釋權並可以推翻下層法院的判決。這就意味

着，當下層法院出於維護地方利益而對國家行為作出

不適當解釋時，該中央司法機關可以基於全國利益的

考慮而對國家行為作出正確解釋，推翻下層法院的判

決。而對於“一國兩制”下的中央和香港特區來說，

一方面內地和香港特區屬於不同法系，內地屬於大陸

法系，香港屬於英美法系，雙方對國家行為的理解可

能因不同的解釋方法而出現較大不同；另一方面，由

於香港特區法院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中央層

面的最高人民法院不得干涉其終審權的行使，雖然全

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香港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

但其所作解釋沒有溯及力，不能推翻香港特區法院已

經作出的判決。這就意味着如果香港特區法院有權審

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等

對香港特區享有相應職權的中央國家機關依法作出

的行為，當香港特區法院出於維護香港特區利益而宣

佈這些中央國家機關的行為無效時，這將會嚴重危及

“一國”的存在，損害“一國兩制”方針的實施。

“一國兩制”方針是香港特區據以建立的一個基本

方針。在“一國兩制”方針中，“一國”是“兩制”

的前提，“兩制”的實施不得危及“一國”的存在。

“所謂‘一國’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就是要通

過各種方式強化‘一個中國’觀念”，增進香港居民

對中國的國家認同，防止出現將香港從祖國分離出去

的情況，以維護國家在領土主權層面的統一。18 其中

香港特區法院獨立的司法權屬於“兩制”的部分，而

“一國”的體現則是憲法和《香港基本法》關於中央

國家機關的規定。憲法規定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

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等中央國家機關的職權，這

些規定又通過《香港基本法》的吸收和轉化，賦予全

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等中央

國家機關對香港特區相應職權。可以說，正是憲法關

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等

中央國家機關一般職權的規定，賦予《香港基本法》

關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

等中央國家機關對香港特區相應職權的規定以合憲

性。因此，香港是國家主權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香港既然在憲制上沒有主權地位，則任何涉及有關

國家主權行使的事務，作為地方政府的香港都是無權

行使的”19。《香港基本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香

港特區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基於

上述理由，本文認為此處的“等”應當作等外“等”

之理解，即為了保證“一國”的存在和“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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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改方案的司法覆核性 

 

方針的順利實施，應當把對香港特區享有相應職權的

中央國家機關依法所作行為均歸屬於國家行為範

疇，香港特區法院無權對之進行司法審查。根據憲法

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國家

的權力機關、立法機關和法律解釋機關對香港特區享

有一系列職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這些職權所作行

為具有國家行為的性質。根據香港特區法院所受到的

司法傳統的限制，其無權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行為進

行司法審查。 

而政改方案即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行

為。2004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對《香港基本法》附

件一第 7 條和附件二第 3 條作出解釋20，規定政改方

案必須經過“五步曲”的修改程序才能生效。所謂

“五步曲”的修改程序即：第一步，由行政長官向全

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附

件一和附件二是否需要進行修改；第二步，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是否可就附件一和附件二進行修改；第三

步，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可就附件一和附件二進

行修改，則香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附件一和

附件二的議案，並經全體立法會議員 2/3 多數通過；

第四步，行政長官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議案；第五

步，行政長官將有關法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由全國

人大常委會批准或者備案。21 由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享

有《香港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上述解釋構成《香

港基本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央和香港特區均具

有約束力，政改方案的制定過程必須遵循該程序。根

據該解釋的規定，政改方案只有經過“五步曲”的修

改程序，包括最後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批准或者備

案，才能生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該解釋明確了中

央對香港特區政治發展擁有主導權和決定權。所謂主

導權就是“如需修改”的決定主體是全國人大常委

會，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

辦法等是否需要修改；所謂決定權就是全國人大常委

會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等的“批准”或者

“備案”的權力是實質性權力，而非程序性權力。22 

因此，政改方案實質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行

為，是一種國家行為，根據前文所述，香港特區法院

無權對之進行司法審查。 

 

(二) 受到香港特區法院對《香港基本法》解釋

權的限制 

司法審查權與法律解釋權存在密切聯繫。從廣義

上的解釋來說，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依法

所作的行為，都包含有對法律所作的解釋。例如，立

法機關根據憲法所立之法即包含着對憲法的解釋，行

政機關根據法律所作出的行政行為即包含着對法律

的解釋，但惟獨享有司法審查權的司法機關對憲法和

法律所作解釋的效力最高，其他機關都必須遵循。以

司法審查制度比較完善的美國來說，從橫向關係來

看，法院之所以可以對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行為進

行審查，是因為其對憲法和法律所作解釋的效力高於

後兩者；從縱向關係來看，聯邦最高法院之所以可以

推翻下級法院的判決，是因為其對憲法所作解釋的效

力高於後者。因此，可以說司法審查權建立在法律解

釋權的基礎之上，司法審查權的大小與法律解釋權的

大小存在密切聯繫：法律解釋權越小，司法審查權就

越小；法律解釋權越大，司法審查權就越大；離開法

律解釋權，司法審查權將不復存在。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158 條的規定，《香港基

本法》的解釋權具有如下特點：其一，全國人大常委

會享有《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可以對《香港基本

法》的所有條款作出最終解釋。憲法第 67 條第(4)項

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解釋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

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正是該項規定在《香港基

本法》上的體現。可以說，正是憲法第 67 條第(4)項

的規定賦予《香港基本法》第 158 條的規定以合憲性。

其二，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香港特區法院對《香港基

本法》關於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出

於維護“一國兩制”方針和尊重香港特區高度自治

權的目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往往會保持克制，尊重香

港特區法院對自治條款所作的解釋，姑且認為香港特

區法院對自治條款享有“最終”解釋權。其三，對《香

港基本法》中的非自治條款，香港特區法院在審理案

件時也可解釋，但如果該解釋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則

在對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終審法院

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該解釋對香

港特區法院尚未作出的判決具有約束力。根據上述特

點，香港特區法院僅對《香港基本法》的自治條款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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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終”解釋權，其可以根據該解釋權去審查立法

會和香港特區政府所作行為的合法性；但香港特區法

院對《香港基本法》非自治條款的解釋權要小於全國

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法院對《香港基本法》非自治

條款所作解釋的效力要低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

大常委會依據《香港基本法》及其解釋所作出的行為

或者決定，必然包含着其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在

內，根據前述司法審查權與解釋權的關係可知，香港

特區法院無權審查這些行為或者決定。政改方案是由

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據《香港基本法》及其解釋作出的

一項行為，必然包含着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

法》的解釋在內，因此香港特區法院無權對之進行司

法審查。 

 

 

四、結論 

 

香港特區法院是否有權對政改方案進行司法審

查，取決於政改方案的效力位階、香港特區是否存在

效力位階高於政改方案並且對政改方案所涉事項具

有規範效力的法律以及香港特區法院是否有權依據

該法律對政改方案進行司法審查三個要素。 

政改方案是對《香港基本法》的修改和實施，是

《香港基本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香港基本法》

的效力位階。香港特區法律體系中只有《中國憲法》

的效力位階高於《香港基本法》。同時，《中國憲法》

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以及

依據《香港基本法》及其解釋所作行為以合憲性。香

港特區法院的司法權受到香港司法傳統和香港特區

法院對《香港基本法》解釋權的限制。在香港司法傳

統方面，香港特區法院無權審查國家行為。在“一國

兩制”下，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行為即具有國家行為

的性質，而根據“五步曲”的制定程序，政改方案屬

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一項行為，因此香港特區法

院無權對政改方案進行司法審查。在對《香港基本法》

解釋權方面，香港特區法院對《香港基本法》所作解

釋的效力要低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所

作解釋的效力。政改方案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

一項行為，必然包含着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

法》的解釋在內，根據司法審查權對法律解釋權的依

附關係可知，香港特區法院無權對政改方案進行司法

審查。綜上所述，香港特區政改方案不具有司法覆核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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